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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抓好粮食生产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 2020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

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始终谨记“把饭碗牢牢端

在自己手中”的嘱托，打牢农业基础，持续抓好粮食稳产保供和

农民增收，全力保障全市粮食安全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大扶持力度，稳定粮食生产总量 

粮食生产要稳字当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加大规模种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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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补贴力度，规模种粮补贴标准要高于上一年标准，连作晚稻

补贴标准要高于早稻补贴标准，提高规模种粮主体的积极性，千

方百计稳定粮食播种面积。继续实施粮食作物绿色优质高产高效

创建奖励政策，将其作为推广农业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农机和提

高粮食单产的重要抓手，千方百计稳定粮食产量。继续将早稻种

植作为我市稳定全年粮食面积的重要举措来抓，加大“单改双”

推广和粮经轮作模式制度创新力度，千方百计发展早稻生产。继

续挖掘旱地资源，落实好旱粮发展政策，因势利导，千方百计发

展旱粮生产。继续示范推广山区梯田水稻轻简化栽培技术，为梯

田生产、保护与开发做好技术支持，千方百计提高山区耕地资源

利用率。市级财政继续安排资金支持粮食生产发展，用于市区发

展规模种粮、优质稻米示范基地建设、购置优质稻米加工机械和

重点山区梯田水稻轻简化栽培技术示范等补贴。 

二、完善收储政策，保障粮农基本收益 

严格执行国家、省发布的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坚持

优质优价、按质论价，稳定农民基本收益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要认真落实粮食订单奖励政策，足额落实财政奖励资金，进一步

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。储备粮订单奖励标准不低于上一年标准，

早稻订单奖励标准不低于省级储备粮订单奖励标准。在风险可控

的前提下，对信用好、具有还贷能力并按订单交售粮食的种粮大

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发放粮食预购定金，所需资金

由当地农发行提供贷款，按照“谁用粮、谁出钱”的原则给予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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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贴息。严格落实地方储备粮规模，鼓励多元主体和社会化储粮，

继续推进“五优联动”工作，做好地方储备粮委托代储动态轮换。

用于地方补库的粮源要优先开展市内余缺调剂。 

三、加强基础建设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坚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。坚决

巩固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成果，确保“农地姓农”。

集中力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，巩固和

提高粮田生产能力。扎实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提标改造，确保粮

食生产功能区旱涝保收、生态良好、高产高效。充分利用农用地

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耕地质量类别划定成果，全面启动受污染耕

地安全利用工作，打造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台州样板。各地

要严格落实中央 1 号文件精神，将粮食生产主体配建的保鲜冷藏、

晾晒存贮、农机库房、分拣包装、废弃物处理、管理看护房等辅

助设施用地纳入农用地管理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。 

四、坚持绿色发展，推进粮食提质增效 

各地要继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调整优化粮食生产

结构，引进品质优、抗性好、产量高的水稻品种，优化优质稻米

绿色生产技术，开展“水稻+”种植模式，提高粮食品质。依托新

型职业农民培训等渠道，培养、鼓励和支持“台粮新生代”从事

粮油生产，重点扶持一批具有粮食生产绿色、优质发展理念的产

销一体化经营主体，提高大户粮食自产自销能力。重视优质稻米

品牌建设，加强绿色大米、有机大米、地理标志认证和管理，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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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稻米品牌，增加优质绿色大米供给，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益。

各地要继续开展优质稻米评比活动，打响稻米品牌，拓宽稻米销

售渠道，推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、粮农增收。 

五、实行科学减灾，提高风险保障水平 

各级各部门要总结、吸取抗击 2019 年“利奇马”台风和 2020

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、保障粮食生产的经验教训，引导农户

开展适度规模经营，不断优化作物布局、品种布局和技术布局，

合理组织生产，化解集中风险，提高科学应对风险能力。加强农

业应急救灾物资储备，确保救灾和市场应急供应需要，特别要做

好种子种苗、肥料农药等物资的调运，确保恢复生产所需。及时

落实粮食保险政策，提高因灾恢复再生产能力，在做到粮食保额

覆盖直接物化成本的基础上，探索推进水稻等作物气象指数保险

扩面等工作，将灾害对粮食生产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。 

六、强化部门职责，合力维护粮食安全 

粮食生产是一项系统性工作，各级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

全力保障粮食生产，为种粮农民做好服务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

调研、精心谋划、竭力服务，做好牵头抓总工作；财政部门要加

大投入，优先保障发展粮食生产；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严格耕

地保护，提供更多的设施用地空间；商务部门要落实好订单奖励

政策和订单粮食预订金发放，在夏收夏种和秋收冬种时期，提供

优质售粮服务；水利部门要加强水资源调度，保障粮食生产用水；

气象部门要加强气象信息服务，提高农民应对农业灾害性天气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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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；保险公司要加强、完善水稻政策性保险服务，提高理赔效率；

石油公司要建立农业用油预案，保证农业生产用油；电力部门要

保障农业生产用电，对农产品初加工用电和谷物烘干机用电按农

用电价执行。 

 

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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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 日印发 


